天然气管网设施开放申请和受理流程

一、应具备的条件
用户需要持有燃气资质，具备燃气经营许可条件，或者国家管网审核通过的托运商资质，上下游企业设备设施都具备通气条件，签订天然气销售协议。
二、本企业受理接入申请的部门、方式、流程及具体办理时限
（一）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能源贸易部：赵抗南 18239450205。
（二）受理流程
用户提交接入书面申请→能源贸易部受理→组织评审会并进行合同洽谈→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审→签订供气协议。
（三）办理时间
5个工作日确定是否受理给予回复，总体不超过1个月。
三、用户应提交的书面申请材料及附件
1.书面开口用气申请函。
2.企业经营资质与许可证照扫描复印件。
3.资源采购意向书和下游终端用户销售合同。
4.其他相关材料。

周口市天然气有限公司管网公平开放管理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与依据
为规范周口市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管网设施公平开放运营行为，保障能源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提升管网设施利用效率，优化能源资源配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能源监管条例》《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管网运营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基本原则
公平公正原则：对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用户一视同仁，不设置歧视性条款，保障各类用户平等获取管网服务的权利；
安全优先原则：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以管网设施安全平稳运行为核心前提，筑牢能源供应安全防线；
公开透明原则：依法公开管网接入条件、办理流程、收费标准、运行数据等关键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与行业监管；
高效便民原则：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合理压缩办理时限，提升服务规范化、便捷化水平，降低用户办事成本。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三条 设施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公司运营管理的天然气长输管道，具体包括：
与国家管网西气东输一线淮阳分输压气站对接的支干线管道；淮-项-沈管线；淮-郸-鹿管线；周-西-扶管线；
第四条 用户范围
符合国家能源政策及本细则规定条件的以下单位，可申请使用公司管网设施服务：
城市燃气经营企业；
能源生产企业、能源贸易企业、分布式能源项目业主；
大型终端直供用户（需通过合法用能主体申请）；
其他符合国家能源产业政策的用能单位。
第五条 地域范围
本细则覆盖公司在周口市1市2区7县内运营的全部管网设施服务区域。
第三章 申请条件
第六条 基本资质要求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提供有效期限内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主体资质文件；
属于能源行业特定领域的，需提供《燃气经营许可证》等对应行业准入资质文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必备）；
近 3 年内无严重失信记录、重大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或未履行完毕的重大行政处罚记录。
第七条 技术条件要求
申请接入点须位于公司所属分输站（李集分输站、项城门站、沈丘门站、鹿邑门站、西华门站、扶沟门站等），接入方案需符合管网设计压力、流量等核心技术参数要求；
具备与公司管网对接的安全配套设施（包括调压装置、计量仪表、安全防护设备等），且相关设施已通过具备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合格；
已制定完善的应急保供预案，能够满足公司管网调度管理、安全运行要求及应急处置协同需求。
第八条 合规性要求
申请用途符合国家能源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及环保相关规定；
书面承诺严格遵守公司管网运行管理、安全操作等相关规定，积极配合公司开展安全检查、应急演练等工作；
涉及居民供暖、公共服务单位用能等民生保供类用户，在管网能力允许范围内优先保障其接入需求。
第四章 收费标准
第九条 定价原则
[bookmark: _GoBack]政府定价原则：以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定的管道运输价格标准（具体收费标准以最新政府定价文件为准）为基本原则。
市场化定价原则：实行 “准许成本 + 合理收益” 的市场化定价机制，按照双方协商一致的原则，确保收费标准公平合理、公开透明。
第十条 价格调整机制
市场化价格调整：根据管道运行负荷率及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定期对管输价格进行成本核算调整。
第五章 信息公开
第十一条 运行数据公开
公司于每月 10 日前，按照国家能源局及河南省能源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向油气管网设施运行监测系统如实报送管网运行核心数据（包括实际输气量、运行压力等），并通过能源监管部门指定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接受行业监管与公众监督。
第十二条 公司信息公开
公司通过官方网站、公司微信公众号等权威渠道，及时、准确公开以下信息：
本细则全文及相关配套管理制度；
管网服务收费标准（市场化定价明细）；
管网接入办理流程、申请材料清单、办理时限等服务指南；
分输站、阀室分布位置及服务范围；
年度管网运行报告（含管网能力、开放服务情况等）；
其他依法依规应当公开的信息。

